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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证券交易所  

上证科创公监函〔2021〕0009号 

 
 

关于对西安瑞联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

实际控制人暨时任董事长刘晓春 

予以监管警示的决定 

 

 

当事人： 

刘晓春，西安瑞联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暨时任董事

长。 

 

经查明，2021 年 9 月 11 日，因西安瑞联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

（以下简称公司）股价上涨触及异常波动标准，公司披露股票交易

异常波动公告。公告显示，公司关注到某投资者交流网站有文章称

“公司为下游电解液厂商试用产品，产能预计 8000万吨，并向彤程

新材供应光刻胶”。经公司自查，公司实际控制人暨时任董事长刘

晓春于 9 月 7 日与 2 名投资者私下交流时称，公司在锂电池电解液

添加剂方面有意向，且在光刻胶领域和彤程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

司（以下简称彤程新材）有合作意向。 

对于上述事项，公司在异常波动公告中作出澄清与风险提示：

一是关于锂电池电解液添加剂产品的研发工作尚在进行中，存在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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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失败的风险，相关事项尚在内部论证。公司未购买生产设备，未

与任何第三方达成实际合作，亦不具备媒体所称的产能能力。二是

公司与彤程新材的合作内容为光刻胶单体，且处于初始开发合作意

向阶段，双方仅达成初步合作意向，尚未签署正式的书面合作协议，

存在合作失败的风险，且尚未形成任何销售。相关文章的内容无根

据。 

上市公司开展新产品研发以及与重要客户的合作情况，属于投

资者关注的重要经营性信息，可能对投资者决策产生影响。上述信

息应当由公司在符合中国证监会规定条件的媒体上披露，确保信息

的完整性与准确性，并做好风险提示工作。但公司实际控制人暨时

任董事长刘晓春在与投资者小范围交流过程中，泄露了有关新产品

研发、重要客户合作等尚未披露的重大信息，信息披露不公平。公

司实际控制人暨时任董事长刘晓春的上述行为违反了《上海证券交

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》（以下简称《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》）第

1.4条、第 4.1.1条、第 5.1.2条、第 5.1.6条、第 5.4.3条等规定

及其在《董事（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）声明及承诺书》中做出的承

诺。 

鉴于上述违规事实和情节，根据《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》第

14.2.2 条和《上海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和监管措施实施办法》的相

关规定，我部作出如下监管措施决定：对西安瑞联新材料股份有限

公司实际控制人暨时任董事长刘晓春予以监管警示。 

公司应当引以为戒，严格按照法律、法规和《科创板股票上市

规则》的规定，规范运作，审慎履行信息披露义务；公司董事、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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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、高级管理人员应当履行忠实勤勉义务，促使公司规范运作，并

保证公司及时、公平、真实、准确和完整地披露所有重大信息。 

 

 

   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公司管理部 

   二〇二一年十月二十日 


